東吳大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表
	學院
	
	實驗室號碼
	
	檢查人員
	

	系所單位
	
	實驗室管理人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本檢查表乃依據「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製作，該要點經教育部91.10.16. 台（九一）環字第九一一一八四三四號令公布，針對學校實驗場所應必須達成之部分明令之，惟學校各實驗場所仍受「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範。
壹、一般性安全衛生
	檢查對象
	管制要求
	查核情形
	備註

	實驗場所
	1. 保持整潔，注意採光、照明、通風與換氣。
	□合格　□不合格
	採光及照明：請參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3、314條

	
	2. 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跌倒、滑倒、踩傷之安全狀態，並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合格　□不合格
	

	
	3. 空氣應充分流通，必要時設置機械通風設備。
	□合格　□不合格
	換氣標準：請參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12條

	
	4. 應有適用其用途之寬度，其主要人行道不得小於一公尺。
	□合格　□不合格
	

	
	5. 自路面起算二公尺高度之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但因工作之必要，經採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合格　□不合格
	

	
	6. 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應設置使人員安全上下之設備。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7. 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所，應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台，並張貼警告標示，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8. 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工作人員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9. 於二公尺以上高度之屋頂、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台等場所應設置護欄或護蓋等防護設備。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抽氣櫃
	1. 通風管道定期維護，避免因累積易燃物質造成火災。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設備
	維護頻率：視使用情形而定

	
	2. 操作有爆炸之虞的實驗時，須設置具有防爆玻璃的抽氣櫃，並規定其確實使用適當之防護裝備。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實驗
	

	電氣安全
	1. 由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負責電氣設備、工具之安全，避免發生感電危害。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設備
	

	
	2. 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造成感電之虞者，應設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設施。
	□合格　□不合格
	

	
	3. 裝置於潮濕場所之電路，應實施感電危害預防措施。
	□合格　□不合格
	

	
	4. 操作工作空間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之規定辦理。
	□合格　□不合格
	請參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68、269條

	
	5. 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內之電路附近，不得堆放任何與電路無關之物件或放置床、鋪、衣架等。
	□合格　□不合格
	

	
	6. 與電路無關之任何物件，不得懸掛或放置於電線或電氣器具。
	□合格　□不合格
	

	
	7. 不得使用未知或不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合格　□不合格
	

	
	8. 電動機械之操作開關，不得設置於人員須跨越操作之位置。
	□合格　□不合格
	

	
	9. 防止工作人員感電之圍柵、屏障等設備，如發現有損壞，應即修補。
	□合格　□不合格
	

	
	10. 電氣設備及線路依電業規定施工裝配。
	□合格　□不合格
	

	
	11. 配電箱有護罩，電線電路絕緣、包覆良好，標示電壓、電流及分路。
	□合格　□不合格
	

	消防安全
	1. 落實滅火器基礎檢點，如壓力表是否正常、瓶身及皮管有無損壞、藥劑是否過期。
	□合格　□不合格
	

	
	2. 應標示消防安全設備，必要時簡要標明其使用方法。
	□合格　□不合格
	

	
	3. 安全門及安全梯應明顯標示，並於工作人員及學員生工作期間保持暢通。
	□合格　□不合格
	

	
	4. 緊急照明裝置正常運作。
	□合格　□不合格
	

	防護設施
	1. 有噪音、高溫、低溫、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生物病原體、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之工作場所，應置備適當安全衛生防護具，如耳塞、耳罩、防塵口罩、呼吸防護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物等，並規定其確實使用。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2. 從事電氣工作時，應使其配戴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3. 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應置備適當之安全帽及其他防護。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場所
	

	
	4. 個人防護（器）具應保持清潔，並予以必要之消毒。
	□合格　□不合格
	

	
	5. 個人防護（器）具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應妥予保存。
	□合格　□不合格
	檢查頻率：視使用情形而定

	
	6. 個人防護（器）具應置備足夠之數量。
	□合格　□不合格
	請參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7條

	急救藥品及器材
	應予以明顯標示、檢查並更新。
	□合格　□不合格
	

	災害搶救器材
	1.	應依實驗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災害搶救器材，如供氣式呼吸防護具、緊急洩漏處理設備等，並定期維護。
	□不需設置　□應設置而未設置
□已設置且定期維護
□已設置未定期維護
	

	
	2.	設置充足的沖眼器、緊急沖淋設施，並定期保養，保持正常運作。
	□不需設置　□應設置而未設置
□已設置且定期維護
□已設置未定期維護
	

	作業程序及守則
	1.	制訂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守則。
	□合格　□不合格
	

	
	2.	具備自動檢查記錄、標準作業程序或使用指引。
	□合格　□不合格
	

	教育訓練
	對實驗室人員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合格　□不合格
	

	緊急通報資料
	陳列緊急通報圖示及負責人資料。
	□合格　□不合格
	

	資源回收
	1.	從事資源回收。
	□合格　□未做資源回收
	

	
	2.	執行資源回收宣導工作（如回收桶（點）完整標示、張貼文宣）。
	□合格　□不合格
	

	
	3.	資源回收物儲存地點維持整齊清潔無異味。
	□合格　□不合格
	

	
	4.	資源回收物分類確實。
	□合格　□不合格
	

	工作場所維護
	1.	未有老舊設備堆積，確實修繕及報廢。
	□合格　□不合格
	

	
	2.	實驗室中未有人員飲食及吸煙跡象。
	□合格　□不合格
	

	
	3.	生活垃圾確實清理。
	□合格　□不合格
	

	
	4.	實驗室無工作廢屑、灰塵堆積。
	□合格　□不合格
	

	
	5.	節約水電能源（如隨手關燈、關緊水龍頭）。
	□合格　□不合格
	





貳、化學性安全衛生
	化學物
	管制要求
	查核情形
	備註

	有機溶劑、鉛、粉塵、特定化學物質
	應設置有效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易引起火災及爆炸物
	不得設置有火花、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引火性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
	應有通風、換氣、除塵等必要設施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爆炸性物質
	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得加熱、摩擦、衝擊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著火性物質
	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得加熱、摩擦、衝擊或使其接觸促進氧化之物質或水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氧化性物質
	不得使其接觸可促進其分解之物質，並不得予以加熱、摩擦或撞擊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引火性液體
	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未經許可不得灌注、蒸發或加熱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上述
	除製造、處置必需之用料外，不得任意放置危險物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危害性物質
	1.符合化學品採購申請程序，備有取用紀錄及存量清冊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2.毒性化學物質有專人上鎖妥善管理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3.化學藥品依危害等級、相容性分類儲存放置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4.化學藥品容器安全密封保存，並依其特性正確標示圖示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5.化學藥品容器放置於地面及高過人體眼睛以上位置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6.備有化學藥品SDS，實驗室人員曾詳閱並了解其放置位置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7.設有使化學藥品不傾倒、不溢漏之措施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廢棄物管制
	廢液依教育部提供「學校實驗室廢液暫行分類標準」予以妥善分類貯存、標示圖示及註明其主要成份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毒化物運作紀錄
	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物質
	1. 化學品管理系統登錄
2. 紙本紀錄



參、生物性安全衛生	□非此類場所
	項目
	管制要求
	查核情形
	備註

	1.
	應與公眾地區以門相隔。
	□合格　□不合格
	

	2.
	實驗室之門須依規定達到防火級數，並依適用的防火安全標準設置。
	□合格　□不合格
	

	3.
	通往防火出口之路徑在設計時應避免經過危害區，或配合適用的法令規定。
	□合格　□不合格
	

	4.
	對於生物病原體污染之物品，應予以消毒、殺菌等適當處理，以避免工作人員感染疾病。
	□合格　□不合格
	

	5.
	含蒸氣之管線需以絕緣材料覆蓋。
	□合格　□不合格
	

	6.
	依實際需要，設置腳控、膝控或自動控制的潔手設備。
	□合格　□不合格
	

	7.
	提供讓生物醫療廢棄物（袋）存放之空間，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規定處理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合格　□不合格
	

	8.
	高效率過濾裝置之濾紙，應定期更換。
	□合格　□不合格
	

	9.
	飲水機定期維護並備製記錄。
	□合格　□不合格
	

	10.
	環境之清潔衛生及病媒防制狀況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肆、機械性安全衛生
	檢查對象
	管制要求
	查核情形
	備註

	機械、設備
	應設置合適之護罩、緊急制動、動力遮斷連鎖裝置、防止意外啟動等安全防護裝置。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設備
	

	危險性機械、設備
	1. 應任用經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操作人員操作之。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設備
	

	
	2. 檢查合格證有效期限應符合規定。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類設備
	



